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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下物业用房经商，长沙男子“老板梦碎”

开店投入 20 万，为何只能营业20天
因父母年老，孩子日渐长大，

37 岁的江日明决定结束长年打工的
生活，带着积攒多年的 20 余万元
积蓄定居长沙。之后，在长沙艾百
客营销公司的推荐下，面对“门面
电梯口，日营业额超 5000 元”、“酒
店商品配送业务”等一系列“红利”
诱惑，江日明决定加盟艾百客，选
一处门面开便利店。

可没想到，便利店营业刚满 20
天，江日明就接到“关门”的通知。
他发现，发生这起变故的根源，竟
与门面的“身份”有关……6 月 28
日，他联系上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希望媒体能帮忙讨个说法。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花 20 余万元加盟品牌连锁便

利店，刚营业 20 天就被“关门”

了——这是近日发生在长沙市雨

花区绿地之窗小区附近的尴尬事。

门面租赁协议、便利店加盟

协议……证件齐全的连锁便利店

怎么就不能经营下去？6月28日，

超市老板江日明找到了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2019 年 4月，从外地打工回

长沙的江日明发现自己居住的小

区附近有一家艾百客便利店生意

红火，便萌生了创业开便利店当

老板的想法。

很快，江日明联系上长沙艾

百客营销公司（以下简称“艾百

客”），并在公司工作人员姜妙的

推荐下，首先于今年 4月15日在

长沙市楚天逸品小区租下一个门

面，签订了5 年的租赁协议。

“根据加盟规定，公司会推

荐一些门面给我，方便我选址。”

江日明说，一旦选址成功，与门

面房东签订相关租赁协议后，就

得向艾百客支付相应的“进场费”。

“他们最初推荐的一个门面

位置比较偏僻，但有免除房租两

年的优惠条件。”江日明说，他

根据与艾百客签订的加盟合同，

交付了3万元“进场费”。可刚签

协议没多久，公司就告知，小区

开发商内部出了问题，门面租不

了了。不过，之前交付的所有钱

款都被如数退还。

4月26日，艾百客工作人员

姜妙又向江日明推荐了另一处距

离长沙火车南站不到两公里的长

沙绿地之窗小区门面。

尽管相比之前的门面，此处

位置更偏僻，但经过考察，江

日明从门面房东喻妙兰口中了解

到，该门面开便利店也有好处，

比如，店铺挨着电梯口，人流量

大，日营业额超过 5000 元。喻

妙兰也承诺，便利店营业后，会

帮忙争取“给业主代充水电”的

业务。更重要的是，喻妙兰还告

诉他，自己将在小区内开设一家

酒店，等酒店建好后，酒店里的

烟酒槟榔、零食饮料等商品都会

从便利店进货。

考虑到要尽快营业，江日明

同意了。最终，他以交付 8000

元押金、全年房租 48000 元的

价格，租下了这个面积 30 平方

米的门面，租期自2019 年 5月1

日至 2024 年 5月1日。之后，江

日明又支付给艾百客40000元“进

场费”和 20000 元加盟费。

算上门面装修费和进货费

等，江日明共花费 20 余万元在

该小区的 S-130 门面开了一家艾

百客便利店。

6月 4日，江日明的艾百客

便利店正式营业。可没想到，营

业才 20 天，问题又来了——“房

东给我打电话，说旁边营业的一

家超市向长沙市住建局投诉，认

为我租的门面是物业管理用房，

在没有获得部门批准和业主同意

前不能进行商业用途。”

求证

艾百客：确因工作疏忽致客户受损
7月1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与江日明一同来到长沙艾百客

营销公司。该公司工作人员姜妙解释，江日明租下的门面并非

喻妙兰所购门面，而是房东从小区开发商通过签订租赁协议租

下来的。

“因为房东要在小区内建一个酒店，他原本想把租来的门面

改造成酒店入住登记中心，但因为面积太小，只能进行转租。”

姜妙说，公司是对房东说法进行核实后，才将门面推荐给客户

江日明的。

姜妙说，客户与门面房东签订租赁合同后，才会与公司签订

加盟合同，“这也是为了留出足够时间让客户考虑清楚，毕竟做

生意有风险”。

不过，姜妙坦言，公司的确有义务提醒加盟客户“诸如物业

用房难以进行商业用途”等，“因为我们的工作没做到位，导致

客户产生了损失，我们不会推卸责任，会尽快和客户江日明以及

房东喻妙兰协商沟通。如果协商不成，我们会积极配合江日明

搜集证据，以便他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房东：愿赔付 5.7万元助租户止损
“当初江日明在租赁门面前，我说过这个门面是物业管理用

房。”7月2日，长沙绿地之窗小区 S-130 门面房东喻妙兰在接

受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大多数小区的物业用

房在征得政府书面批准和业主的同意后，同样可以进行商业用

途。只不过，由于江日明开的艾百客便利店与附近另一家超市

有竞争关系，遭到对方举报投诉，所以才会导致关门。

喻妙兰说，江日明的便利店面临关门后，他也帮忙想过很

多办法，比如通过政府批准和业主的同意后，可以开麻将馆、

干洗店，但对方都拒绝了。

另外，喻妙兰认为，艾百客对门面情况是知情的，他们没有

主动提醒客户租赁物业用房开超市的风险，也属失责，应该承

担相应责任。

最终，喻妙兰承诺将江日明已支付的 24000 元半年房租和

8000 元押金，以及 25000 元门面装修费全部退还。

说法

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物业用房改商业用途需征得多方同意

7月 3日，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宣教处一名肖姓工作人

员表示，一般情况下，物业管理用房的所有权归小区全体业主共

有，未经业主授权，不能擅自将物业管理用房出租，并用于商业

用途。如果小区内的物业管理用房确有空余，即便经业主大会同

意并办理相应手续后，也需要向相关单位部门申请，获得批准后

才能可以改变用途。

律师：未被告知租赁风险，客户可追责索赔
张源伟 ( 湖南湘溪律师事务所律师 ) 

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38 条规定，物业管理用房的所有权

依法属于业主。未经业主大会同意，物业服务企业不得改变物业管

理用房的用途。倘若小区没有成立业委会，也要在征得小区内2/3

以上业主同意的基础上，向属地街道、相关单位部门进行报备获批。

另有第65 条规定明确：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经业主大会同

意，物业服务企业擅自改变物业管理用房的用途的，应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1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收益的，所得收益用于物业管理

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剩余部分按照

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

从本案中看，尽管江日明在租赁长沙绿地之窗的门面前，了解

到门面属于物业用房，但由于艾百客与房东并未详细告知物业用房

不可进行商业用途等，导致超市被整改、甚至关门停业，那么，江

日明可通过向法院起诉，向艾百客及其门面房东进行追责，只要搜

集到相关证据，证实自己确实不知情，即可依法索赔。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从江日

明提供的日期为 2019 年 6 月 25

日，签发单位为“成都嘉城新

悦物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长沙

分公司绿地之窗物业服务中心”

的《装饰装修违约整改通知书》

中看到：“长沙绿地之窗 25# 栋

130 商铺，因物业用房改商业用

房，违反政府相关规定，请恢

复原状，或取得政府书面批准。”

“租门面的时候，房东倒是

跟我提过这是物业用房，可他

和艾百客公司都没说过这个门

面不能开便利店啊！”江日明

说，自己之前没有做过生意，

并不懂这些规矩。当初租门面

的时候，就是看中了房东提供

的多重好处，但并不知道这些

风险。

如今，眼见便利店无法正常

营业，江日明找到房东和艾百

客讨说法，但二者皆表示“后

果需要自负”。

花了 20 余万元创业，却只

持续了 20 天。“弄成这样，房

东和公司难道没有半点责任

吗？”江日明很无奈。

20 余万元创业费打水漂？

营业 20 天就关门的连锁超市

江日明的便利店将关门停业。

江日明向记者提供了便利店相关的协议。

扫一扫，参与网友讨论


